
 
 

   

 

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2023 年度）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4 月



 
 



- 1 - 

 

 

2023 年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

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

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其他特种设备。特

种设备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装备，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具有高温、高压、高速、高空运行的特点，是企业

生产和群众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具有潜在危险的设备，广泛应用于

石油、化工、电力、机械、轻工、交通、建筑、矿山、冶金、医

药、燃气等多个经济和民生领域。特种设备安全，是生产安全和

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规定，现将全省 2023 年度特

种设备安全状况公布如下。 

一、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登记数量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使用登记特种设备 182.2

万台，居全国第四位，比 2022 年底增加 18 万台，年增长率为

11.0%，特种设备数量快速增长。特种设备数量及分类见表一和

图 1：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58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61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f2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f2f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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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 23918 2%

压力容器 604437

33%电梯

770170

42%

起重机 234908

13%

厂内机动车辆

186432 10%

客运索道 48 0%大型游乐设施

1616 0%

表一：2023年全省使用登记特种设备数量（单位：台） 

种类 

总量 锅炉 
压力 

容器 
电梯 

起重 

机械 

客运 

索道 

大型 

游乐 

设施 

场（厂）内

专用机动车

辆 

1821529 23918 604437 770170 234908 48 1616 186432 

 

  

  

  

 

 

 

图 1：2023年全省使用登记特种设备数量及类别比例图 

1.分类情况 

（1）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盛

装的液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通过对外输出介质的形式提供

热能的设备，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正常水位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且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的承压蒸

汽锅炉；出口水压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且额定功率

大于或者等于 0.1MW 的承压热水锅炉；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0.1MW 的有机热载体锅炉。 

2023 年底，全省共有锅炉 2.4 万台，其中承压蒸汽锅炉

1.8 万台，承压热水锅炉 0.1 万台，有机热载体锅炉 0.5 万

台。图 2 至图 5 为各类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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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蒸汽锅炉 

 

 

 

 

 

 

 

 

 

图 3：热水锅炉 

 

 

 

 

 

 

 

 

 

图 4：有机热载体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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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建设中的电站锅炉 

（2）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

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

压）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

液体、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 且内直径(非圆形截面指截面内边

界最大几何尺寸)大于或者等于 150mm 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

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2MPa（表压），且压力与

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 1.0MPa•L 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

点等于或者低于 60℃液体的气瓶；氧舱。 

2023 年底，全省共有压力容器 60.4 万台，其中固定式压力

容器 59.5 万台，移动式压力容器 0.9 万台，医用氧舱 0.03 万

台。另外，在用使用登记的气瓶 1319 万只。图 6 至图 8 为各种

压力容器。 

 

 

 

 

图 6 固定式压力容器（球形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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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民用气瓶             工业气瓶               医用气瓶 

 

 

 

 

 

 

 

 

 

 

图 8：移动式压力容器 

（3）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气体或者

液体的管状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蒸汽或者可燃、易

爆、有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

液体，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50mm 的管道。公称直径小于

150mm，且其最高工作压力小于 1.6MPa（表压）的输送无毒、

不可燃、无腐蚀性气体的管道和设备本体所属管道除外。其

中，石油天然气管道的安全监督管理还应按照《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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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实施。 

2023 年底，全省共有工业压力管道 4.1 万千米。图 9 为工

业压力管道。 

 

图 9：工业压力管道 

（4）电梯。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

者沿固定线路运行的梯级（踏步），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

货物的机电设备，包括载人（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等。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除外。 

2023 年底，全省共有电梯 77.0 万台。图 10 至 11 为电梯。 

 

 

 

 

 

 

图 10：自动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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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载人（货）垂直电梯 

（5）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

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0.5t 的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3t（或额定起重力矩

大于或者等于 40t·m 的塔式起重机，或生产率大于或者等于

300t/h 的装卸桥），且提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 2m 的起重机；

层数大于或者等于 2 层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2023 年底，全省共有起重机械 23.5 万台。图 12 至 13 为起

重机械。 

 

 

 

 

 

 

图 12：门式起重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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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塔式起重机 

（6）客运索道。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柔性绳索牵引箱体等运

载工具运送人员的机电设备，包括客运架空索道、客运缆车、客

运拖牵索道等。非公用客运索道和专用于单位内部通勤的客运索

道除外。 

2023 年底，全省共有客运索道 48 条。图 14 至 15 为客运索

道。 

 

图 14：客运架空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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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客运缆车 

（7）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

设施，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 2m/s，

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 2m 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用

于体育运动、文艺演出和非经营活动的大型游乐设施除外。 

2023 年底，我省共有大型游乐设施 1616 台。图 16 至 17

为大型游乐设施。 

 

图 16：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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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摩天轮 

 

（8）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

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

专用机动车辆。 

2023 年底，我省共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18.6 万台。

图 18 至 19 为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图 18：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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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 

2.分布情况 

我省特种设备分布不均，各地区的特种设备数量差别很大，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特种设备拥有量较多，如青岛、潍坊、济南、

烟台、临沂 5 个市特种设备数量列全省前五位，5 个市的设备数

量占全省特种设备总量的 49.1%。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地区分布情

况见图 20： 

 

图 20：2023年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地域分布图 

（1）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中，泰安市、临沂市拥有客运索

道最多，青岛市拥有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数量 164043230465134913 40532 105124151370210740115913 67424 69579 49999 136863 83934 84756 87408 8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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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潍坊市拥有锅炉、压力容器、大型游乐设施最多。 

（2）全省特种设备数量的组成，最多的是电梯 77.0 万台，

其次是压力容器 60.4万台，两类设备占全省设备总量的 75.4%，

反映出我省石油、化肥、化工企业多的产业结构特点和城镇化快

速推进的步伐。 

3.增长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种设备不仅数量呈上升趋势，

而且向着更高效、安全、环保、节能、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1）特种设备数量年增长量在 10000 台以上的地区，有济

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济宁、临沂、德州、菏泽。 

（2）特种设备数量增长速度较快的为电梯、场（厂）内机

动车辆两类，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6%、18.1%。 

（二）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全省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含设计、制造、

安装、改造、维修）4562 家（包括国家局发证 310 家、省局发证

4252 家）。 

（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情况 

1.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数量 

截至 2023 年底，全省特种设备（不含压力管道、气瓶）使

用单位 15.8 万家，广泛分布于石油、化工、化肥、电力、机

械、轻工、交通、建筑、矿山、冶金、医药、燃气等多个经济

和民生领域。其中锅炉使用单位 15008 家，压力容器使用单位

37069 家，电梯使用单位 60945家，起重机械使用单位 4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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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单位 79701 家，客运索道使

用单位 38 家，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 317 家。 

2.特种设备使用分布及特点 

（1）特种设备使用分布与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例如青岛

市的特种设备以电梯为主，超过了 11.6 万台，占全市特种设备

总数的近 50.4%，居全省第一位，占全省电梯总数的 14.8%。 

（2）特种设备分布与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目前，

全省涉氨企业主要分布于威海、青岛、烟台、日照等沿海地区（冷

冻库），以及临沂、济宁、潍坊等几个内陆地区（冷藏库）。淄

博、东营市以压力容器为主，分别占全市特种设备总量的52.1%、

67.3％，反映出淄博、东营以石化、化工、制药等为主的工业特

点。 

图 21 为氨制冷用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图 21：氨制冷用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3）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推动特种设备装备

制造水平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大量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应用于特种设备制造，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也提

高了设备的安全性。例如：非金属焊接（PE）材料的应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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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输油气管道的防腐保护效果，提高了输气管线的输送能力；

先进机电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电梯的舒适性和安全性；高等级材料

的使用和自身结构优化提高了起重机械的举升能力。 

（四）特种设备相关机构和人员情况 

1.安全监察机构及人员情况 

2023 年底，全省共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2175 个（其中：

省局 1 个、市局 22 个、县区局 192 个、市场监管所 1960 个）。

全省专兼职安全监察机构安全监察人员持证 5919 证。 

2.检验检测机构及人员情况 

（1）2023 年底，全省共有检验检测机构 484 家，其中：综

合检验机构 36 家、无损检测机构 111 家、气瓶检验机构 156 家、

安全阀校验机构 206家、电梯检测机构 4家、型式试验机构 1家，

两工地（指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程工地）检验机构 29 家。图

22 至 23 为检验人员从事检验工作。 

 

 

 

 

 

 

 

图 22：检验人员在对电梯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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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检验人员在对大型游乐设施进行检验 

（2）2023 年底，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共计 3026 人，

与全省特种设备的比例为 1:602（人/台）。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检

验人员总持证数量 5213 张，其中，检验师 2100 张，占证书总数

的 40.3%；检验员 3113 张，占证书总数的 59.7%。 

（3）2023 年底，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无损检测人员总持证

3306 张，其中，无损高级检测师（Ⅲ级证）413 张，占证书总数

的 12.5%；中级检测师（Ⅱ级证）2854 张，占证书总数的 86.3%；

初级检测员（Ⅰ级证）39 张，占证书总数的 1.2%。 

3.作业人员情况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指在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中从事各类特种设备焊接及安装、改造、修理、维护保养等操作

的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发放各类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证书 76.5 万余张，2023 年全年发证 96951 张，占证

书总数的 12.7%。 

（五）特种设备检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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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检验,包括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监督检验包括制

造监督检验、安装改造修理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包括承压类特种

设备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 

1.监督检验情况 

（1）制造监检。2023 年,全省特种设备制造监检总数 233974

台件，监检产品包括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压力管道元件、零

部件，监检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质量安全的问题共计 1894 条，

共发出联络单 494 份。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设计、材料、机械制

作与加工等。详见图 24。  

 

图 24：  制造监检发现问题分布 

（2）安装、改造、修理监检。2023 年，安装（现场组焊）

监检数量为 142212（台\件\只\千米）；改造、修理监检数量为

2208（台\件\只\千米）。安装、改造、修理监检共计发现并督

促企业处理质量安全问题 16291 条，共发出联络单 2121 份，共

发意见书 5053 份。监检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检验与试验、竣工

资料、质量管理等。详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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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安装改造修理监检发现问题分布图 

2.定期检验情况 

（1）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23 年承压类特种设备定

检数量 191191 台（其中：锅炉 25656 台、压力容器 165535 台），

定检率为 100%。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中发现并督促企业处

理问题 47779 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设备腐蚀、安全附件失效

及技术资料不完整。详见图 26。 

 
图 26：  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检中发现问题分布图 

（2）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23 年机电类特种设备定

检数量 1054304台（其中：电梯 739551 台、起重机械 124095 台、

客运索道 29 条、大型游乐设施 1115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辆 189514 辆），定检率为 100%，对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中

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问题 122969 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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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电气系统、金属结构、安全保护装置、试验安全性能的问

题。详见图 27。  

 
图 27：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中发现问题分布图 

（3）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23 年，承压和机

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数量详见图 28、定检率（综合定检率为 100%）

详见图 29。 

 
图 28：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数量  

 

 

 

 

 

 

 

 

 

 

图 29：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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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特种设备安全，是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

级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在特种设备数量激增和人机矛盾突出等

复杂形势使得监管难度大大加大的情况下，万台设备死亡率继

续保持较低水平。2023 年全省未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特种

设备安全形势总体保持平稳态势。 

图 30 为近 10 年万台事故起数、万台设备死亡率趋势图。 

 

图 30： 2014-2023年万台事故起数、万台设备死亡率趋势图 

三、2023 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工作情况 

2023 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检查企业 10 万家，发现整改

隐患 9.8 万项，连续三年实现全省特种设备零事故，全省特种设

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一）聚焦事前预防，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开展特种设备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立足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积极开展风险

研判，实施 10 大专项整治行动，推进隐患排查、应急处置、闭

环整改，检查企业 10 万家，发现整改隐患 9.8 万项，问题发现

率同比增长 43.8%，始终将隐患控制在事故前面。开展严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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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专项整治，发现整改严重事故隐患 709 项，省级发现严重事

故隐患 104 项，列省直部门第三位，全面推进“人、机、环、管”

系统安全治理。开展城镇燃气专项整治，推动气瓶充装集约化规

范化，全省 58%的县区仅保留 1-2 家充装单位，压减充装单位 385

家，整合 149 家，燃气气瓶实现一瓶一码、扫码限充，21%的燃

气气瓶充装单位完成“阳光充装”技术改造，近 3 年更换的新瓶

占在用气瓶总量的 73.56%，城镇燃气压力管道法定检验率保持

100%。开展电梯专项整治，针对云南弥勒电梯事故，紧急完成 59

万台在用直梯限位器-安全钳联动试验，检查在用电梯 38316 台，

发现整改隐患 2950 个。全省电梯责任保险覆盖率达到 97%，位

居全国第一位。开展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发现整改事故隐患 5647

项，完成 5417 台老旧化工特种设备、10714 条老旧管道重点监

管。 

（二）聚焦守正创新，坚持系统思维，持续提升监管效能。

在机制创新上下功夫，强化智慧监管“一张网”，一体化推进法

治监管、智慧监管、信用监管。实现企业端、检验检测端、监察

端迭代升级，做到提前预警、电子巡查处置，推动双重预防机制

建设率达 99.9%，160 万台在用设备 100%应检尽检。建成特种设

备安全信用监管平台，7319 家 D 类企业（占比 5.9%）全部列入

监督检查范围，推行基于风险的分类监管。完成气瓶追溯平台建

设，构建全瓶种全介质全链条气瓶追溯体系和全生命周期监管，

自动识别临近超期、超期、报废气瓶，禁止充装。实施流程再造

优化服务。在线实施设备使用登记，证件标识在线打印，每家企

业每次办理节省 14 个工作日。整省率先实现作业人员证书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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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放电子证书 16.94 万张。完成叉车和电梯非接触式监管试

点。实施“人脸识别+设备关联启动”“人脸识别+GPS 定位”数

字化改造，试点单位叉车持证率提升了近 30%，发现了一批“一

分钟”维保单位，倒逼维保行业优胜劣汰。 

（三）聚焦固本强基，坚持久久为功，着力提升特种设备安

全监管水平。强化队伍建设。创新培训方式，实战实训，加大事

故案例教学比例。常态化保持基层所配备 2 名 B 类监察员。特监

处全员获得 A 类监察员证，列全国前列。强化制度建设。制定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实施办法和工作指南，基层按图索骥实施检

查。出台特种设备十四五三年行动方案，2023 年任务目标全部实

现。建立实施特种设备有奖举报，全年落实举报奖励 15.38 万元。

强化事故应急与教育。处置突发事件 79 起，积极参与或指导相

关市局参与事故调查，客观分析事故致因，据理力争。组织开展

3 次事故教育，涉及 1418 家企业，把别人的事故当作自己的事

故。强化质量安全提升。推动新泰培育羊流起重机械产业集聚区，

推动 NQI 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实施延链、补链、强链，整机配件

本地供给率由 10%提高至 80%以上。 

（四）聚焦责任落实，坚持履职尽责，压实安全责任。压实

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两个规定”，督促 15.1 万家生产使

用单位配备安全总监 16 万人、安全员 18.5 万人，全部建立“日

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3138 场、

举办 3 次线上隐患分析“开工第一课”，30 多万人参加，把隐患

当作事故，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压实检验机构

考试机构责任。实现检验计划网上提报，159.7 万份报告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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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检验现场核实。抽查考试机构 59 家和检验机构 100 家，发

现整改隐患 555 项，注销 2 家检验机构，1 家省外检验机构退出

山东。试点开展考试机构公益化“1+N”改革，保留市特检院作

为考试机构，注销 9 家社会考试机构，杜绝“考培不分”，回归

许可考试公权属性。压实监察机构责任。对 16 市实施 4 轮次四

不两直检查，重点检查省际、市际、县际企业安全责任落实，约

谈 5 市 15 家企业，通过现场会、视频会及时通报问题，举一反

三。发挥专委会作用。定期召开专委会会议，强化“三管三必须”。

与省住建厅联合开展城镇燃气包市督查，与省文旅厅、省能源局

开展联合监管，推动省教育厅将特种设备安全纳入学生网上学习

答题活动。 

四、2024年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监管工作重点 

2024 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专项整治，进一步推

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有效落实，实现

安全发展理念、安全监管机制、风险防控手段、隐患治理模式向

事前预防转型，坚决遏制重特大特种设备事故，为全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1.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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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山东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和《市场监管系统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部署要求，研究制定

特种设备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措施，推动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向好。 

（二）落实特种设备安全责任 

2.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特种设备相关单位严格落实法定

职责，严格执行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

推动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制和“两个规定”落实，按要求设立（质

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等，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

调度”工作机制，确保特种设备产品质量和安全运行。做好安全

总监、安全员考试全国试点工作，指导企业开展安全总监和安全

员能力培训并进行抽查考核。 

3.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以市级政府质量工作评议、省政府安

委会安全生产考核为抓手，推动地方政府落实特种设备安全领导

责任。实施特种设备区域安全状况评价，运用“四不两直”等方

式，重点加强省域市域县域交界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开展安全监察人员继续教育，联合市局实施全省基层监管人员技

能竞赛，强化实操实训，强化基层一体化应用，强化事故案例教

学，指导督促属地监管部门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事项指导清单。

动态保持基层监管所至少配备 2 名持有 B 类安全监察证人员，配

齐配全个人防护装备。加强特种设备安装监督检验和安装过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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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4.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发挥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成

员单位行业监管优势，聚焦重点时段、重点场所、重点问题，适

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定期召开特种设备安委

会会议，协调推动成员单位加强特种设备管理，强化多部门协同、

跨部门联合，共同消除安全隐患。 

（三）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 

5.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扎实开展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特种

设备领域治本攻坚行动、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化工企业

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专项行动、电梯安全筑底专项整

治和严重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回头看”，巩固整治成果，不

断提升全省特种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开展工业氧气瓶排查整治，

配合住建、能源等部门持续推进燃气老旧管道更新改造和城市生

命线工程建设，严格落实法定检验，深入推进违法生产使用小型

锅炉整治，开展电站锅炉安装质量专项整治，加大典型案例曝光

力度。持续推进客运架空索道应急救援能力专项排查治理、过山

车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治理。 

6.强化特种设备监督检查。依法做好特种设备生产、经营、

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常规监督检查、证后监督检查。结合全

国“两会”等重大活动和“五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以及岁

末年初等重点时期，常态化开展明查暗访，督促特种设备相关单

位落实主体责任，增强防范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强化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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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登尽登”“应检尽检”，对监管系统停用设备进行核查，消

除设备漏登失管风险。强化警示通报、约谈曝光、挂牌督办、工

作建议等手段应用，督促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安全责

任。 

7.加强风险研判和应急处置。收集并妥善处置涉特种设备安

全舆情，定期开展风险会商研判。贴近实战开展应急演练，提高

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发布特种设备典型案例和安全状况白皮

书。优化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强较大特种设备事故调查

处理能力培训，杜绝瞒报谎报迟报。 

（四）提升特种设备本质安全 

8.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配合有关部门推动老旧长输油气

管道、燃气管道、热力管道和化工装置压力容器、工业压力管道

以及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更新改造，依法落实使用登记、法定

检验要求，从根本上提升特种设备安全水平。 

9.推动燃气充装规模化经营。认真汲取宁夏银川“6·21”

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及其

修改单要求，严把气瓶充装单位许可条件。会同有关部门综合运

用规划、许可、监督检查等手段，引导推动全省燃气充装单位规

模化、连锁化经营。 

10.强化电梯质量安全工作。落实省委民生实事部署，开展

老旧电梯安全评估。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

工作的通知》，持续优化电梯“终身保险”试点，完善老旧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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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改造大修机制。实施电梯检验检测分离，强化电梯“96333”

应急处置平台应用，完成电梯安全三年筑底行动阶段目标。组织

召开电梯安全监管现场会。强化宣传教育，提升群众文明乘梯意

识。 

11.强化检验检测机构管理。改进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系统检

验机构端，完善检验报告上网督查机制，实行检验检测计划报告

制度和在线检查。开展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年活动，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负责人、授权签字人、检验人员警示

教育和执业整顿，规范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管理。完善检验报告上

网督查机制，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督抽查，强化对生产使用

单位监督检查发现检验检测问题的追溯倒查。 

12.推动特种设备质量提升。聚焦特种设备产业集聚升级、

产品质量提升，大力开展质量基础设施（NQI）一站式服务。积

极争取政策支持，开展起重机械、反应釜、气瓶等区域性特色产

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13.推动锅炉绿色低碳发展。推动落实《锅炉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的实施意见，强化锅炉安全节能环保三位一体

监管模式，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引导技术研发创新，从源头提升

锅炉本质安全和绿色低碳水平。 

（五）强化特种设备法制监管 

14.完善特种设备法治体系。修订发布《特种设备安全信用

风险分级管理办法》《关于继续实施好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告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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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制度的通知》《关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考核的实施意见》

等规范性文件，加快《山东省电梯安全条例》立法进程，加强《山

东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实施办法》的宣传培训，指导基层监

管人员依法依规落实监管职责。逐步探索建立全省统一的特种设

备安全评估制度，严格落实特种设备报废退出机制。 

15.配合做好“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各成员单位配合做

好省人大常委会将开展的特种设备安全“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动员、实施及总结有关工作。 

（六）推动特种设备技术创新 

16.加强特种设备智慧监管。推动建设山东省特种设备一码

索引及风险研判平台，建立特种设备风险隐患库。实施特种设备

非接触式监管，推动气瓶充装单位充装技术改造，鼓励对叉车实

施人脸识别关联设备启动技术改造。推动“96333”电梯应急救

援平台提档升级，实现电梯智慧维保全覆盖，利用大数据开展电

梯维保单位评价试点。试点建立安全阀全周期信息追溯链。 

17.加强特种设备信用监管。充分发挥市场监管综合优势，

加强与信用、执法等信息互通和工作协同，提高监管效能。依据

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 D 级企业实施全覆盖检查，对 C 级

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 50%，实现精准监管。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特种设备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信息，探

索推动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信用监管，做到“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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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实施作业人员考试改革。探索机制改革，推动作业人员

考试公益化改革试点，合理规划布局“1+N”考试网络，解决考

培不分问题。完善作业人员考试培训大纲，制定作业人员实际操

作技能考试规范和评定标准。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探索实施个人

信用监管。加大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监管力度，实施作业人员考试

机构全覆盖监督检查，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七）提升从业人员能力素质 

19.加强特种设备安全宣传。开展“开工第一课”和事故典

型案例分析教育，强化事故导向，加强风险防控。鼓励建设特种

设备安全警示教育中心科普教育基地，结合安全生产月、电梯安

全宣传周、叉车安全日等，深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进企业、进农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活动，普及特种设备安全知识，提

升全社会特种设备安全意识。 

20.加强特种设备培训教育。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人

员培训教育，通过专家授课、经验交流、案例分析、专题研讨、

实地观摩等形式，提升监管人员监管、执法能力。特种设备相关

单位要结合“两个规定”、《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等要求，

制定年度培训考核计划，明确培训的频次、内容、范围等，加强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作业等人员岗位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岗位技

能水平。 

21.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组织开展省级特种设备突发事件应

急演练，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切实提高预案科学性、针对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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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特种设备相关单位要按要求制定完善特种设备专项应急

预案和处置方案，定期开展演练，提升从业人员特种设备现场应

急处置能力。 

 


